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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杰

接替李鸿章

出任两江总督

清朝同治七年，马新贻接替李
鸿章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两
江”是指当时的江南省与江西省，
大致范围与现在行政区划江苏、安
徽、上海 (以上属江南省 )、江西相
仿。

以今日之“两江”区域去想当
时的“两江”，此地应是清王朝的财
富聚集区和江南人文荟萃之地。从
历任两江总督人选也可见其重要
性。李鸿章之前任两江总督的是曾
国藩，马新贻之后任两江总督的有
刘坤一、左宗棠、张之洞、端方、张
勋，哪一个不是可左右朝廷议政的
重臣大员？

从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的时
间节点看，朝廷对马新贻的能力非
常认可，是受命于危难之中。此前
几年，太平军刚被平定，腐败无能
的清廷财政吃紧，加之西方列强步
步逼近，清王朝摇摇欲坠。“两江”
虽经曾国藩、李鸿章倾力整治，仍
然无法恢复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

“两江”所承担的漕务、盐政、河工
“三大政”，漏洞百出、散银无数，不
能满足财税所征。如此境地，“两
江”需要一位强者执政，尽快挽回
颓势。

于是，马新贻被举荐走马上任
两江总督。

马新贻清朝道光元年出生于
山东省曹州府菏泽县(今山东省菏
泽市牡丹区)西马垓村，不到10岁
离家拜师求学，遍访曹州府名师，
学业显著。2 7岁时考中殿试三甲
第六名，赐同进士出身，奉旨以知
县即用，派发安徽，从此走上官宦
为政之路。先后任安徽太和县、宿
松县、定远县、合肥县知县，亳州
知州、庐州府知府等职，44岁出任
安徽布政使。

当时安徽是太平军与清军争
夺的主战场，战后满目疮痍、民不
聊生，马新贻到任后以恢复本省
元气为根本，召集流亡各地的游
民回乡开垦荒地，安稳民生。马新
贻从知县做起，在安徽为官17年，
多为百姓谋利益，任布政使近半
年便使安徽民众生计好转。尤其
是出台约束州县、革除积弊十三
款，被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大
为赞赏，批阅：“所议各条，均能正
本清源，实事求是，慰企五巳。”马
新贻因此被曾国藩看重，此后不
久就被曾国藩举荐任浙江省巡
抚。

到任浙江巡抚后，马新贻明察
暗访，对需要解决的问题，分为六
大类禀告朝廷。一是整顿吏治，二
是专人负责军务，三是删减东南
米，四是兴修水利，五是知人善任，
六是开垦荒地。马新贻认为以上六
条都是目前需要办理的急难之事，
不可再拖延。马新贻认为劝民为
本，乃国之大计，作为地方官员应
当视此第一等大事，依据当地实际
出谋划策，方可民富国强。马新贻
依此制定了多条具体措施，如清理
荒产、定量租赋、发放牛种、兴修水
利、筹措经费、奖惩分明、督导稽查
等，成效卓著。

同治七年正月，马新贻官升
一级，朝廷补授他为浙闽总督，浙
即浙江省，闽为福建省。因浙江巡
抚无法即刻到任，马新贻延迟履
新，旋即蒙诏进京朝拜皇上、皇太
后，并获恩准回乡菏泽，祭扫祖
坟。假满后携家人返程上任浙闽
总督，船行至济宁，接奉廷寄，“新

授两江总督马新贻，着充办理通
商事务大臣”，时间为同治七年八
月十三。

任上被刺身亡

为晚清四大奇案之首

曾国藩对马新贻赞赏有加，他
评价马新贻：“廉正和平，不矜才
气，历任要缺，卓然有所表现。”马
新贻的确可以配得上这样的举荐
与评价。走马上任两江总督后，马
新贻迅即提出“六大要务”，其一

“以培养民生为最重要”，其二“以
修筑运堤为最重要”，其三“以清查
官亏为最重要”，其四“以选择将才
为最重要”，其五“以酌留水师为最
重要”，其六“以恪守条约为最重
要”。以此六条，马新贻在任两江总
督两年时间里从不懈怠，亲力亲
为，着力督促，一时“两江”局面安
定，民生事宜规范。

但是，有兴必有败，马新贻推
行新政，力促官吏清正，必然触及
众多既得者的利益，因而招致仇
恨。其执政有方，蒸蒸日上的政治
前途更是竞争者不可容忍，从而制
造了震惊朝野的“刺杀马新贻大
案”。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五本该是
例行每月一次的署右箭道校射，当
天江宁(今南京)大雨滂沱，活动推
延到翌日。七月二十六巳时(上午九
时至十一时)，马新贻阅毕，正准备
出偏门步行返回督府，将至门口，
突然闪出一人跪在道路中间挡住
去路，声言有冤情要向总督大人呈
状。马新贻见状即刻俯下身去，双
手接状，就在这时递状人猛然扔下
状纸，两手持刀向着马新贻的胸
部、腹部连刺数刀，顿时鲜血淋漓，
马新贻倒在血泊中。护卫迅即扑向
凶手，将其抓获，其他人展开救治，
刀伤及马新贻右胁肋，深几寸，重
度伤及内脏。马新贻被抬回府邸，
气若游丝，于次日未刻(下午一点到
三点)不治辞世，享年50岁。

关于马新贻被刺案，虽然当
时民间多有小道消息，但均无确
凿证据。来自官方的消息是，当年
八月初三内阁奉上谕：“总督猝被
行刺因伤出缺一折”，称两江总督
马新贻，赴署右箭道校阅回署，突
有凶犯刺伤胁肋，当经随从武弁
等将该犯即时拿获严讯。凶犯训
练有素，审讯中仅供称自己系河
南人，名张汶详，至于刺杀缘由，
凶手闪烁其词，不切中端由，致使
审而无果，凶手张汶详被处死，从
此留下一桩历史奇案，身后谜团
至今无解。

马新贻被刺身亡，跟杨乃武与
小白菜冤案、太原奇案、名伶杨月
楼案被称为晚清“四大奇案”，其中
马新贻案居首。此后的各种演义、
娱乐性文学、影视作品相继问世，
增加了“刺马案”扑朔迷离的神秘
感。马新贻被刺后不久，上海戏院
将《刺马传》搬上舞台，轰动一时。
各种猜测、流言满天飞，以致落下
凶手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实为情
杀”之谬说。

现在有一种基本可以接受的
研究成果，认为马新贻被刺杀其
实是清王朝内部钩心斗角、争权
夺利的恶果，政绩显著的马新贻
是清廷内斗的牺牲品。马新贻从
知县做起，最后被推到两江总督
这样一个显赫的位置上，既无帮
派又无身世背景，在腐朽的清晚
期既是一股清流，也是被争取的
对象。马新贻秉正直率不为人用，
结局可想而知。

马新贻被刺身亡，引起驻外官
员的极大恐慌，他们纷纷呈状朝

廷，要求严惩凶手张汶详，并挖出
幕后操纵刺案的大员，以消除日后
隐患。其中有奉上谕：“督署要地，
竟有不法凶徒，潜入署中，白昼行
刺，断非该犯一人挟仇逞凶，已可
概见。”从中佐证，马新贻之案绝非
如传说、演义那般，不然也不会引
起众多京外官员恐慌不安。

马新贻为官之处，百姓无不纪
念。在两江总督府所在地江苏江
宁，民众为纪念他，特将“马府”原
址街道命名“马制台府街”，简称

“马台街”，福建百姓在厦门集美建
造高大的“马新贻功德坊”，足以证
明马新贻廉政勤政、正直朴实的作
风为百姓认可。安庆、江宁、杭州等
地也设立专祠，予以纪念。

桑梓之情

根植菏泽

马新贻自27岁外派做官，到50
岁被刺身亡后安葬故里，这位廉政
清吏始终把家乡菏泽和父老乡亲
挂在心上。

咸丰五年六月，黄河北岸大堤
决口，滚滚洪水直接冲向菏泽。马
新贻知情后，立即派四弟马新祐返
回家乡，协助并组织乡民分洪筑
堤，保护了菏泽百姓的生命与财
产。咸丰九年母亲病逝于家乡，马
新贻丁母忧。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
四，马新贻之父马兰藻在曹州府城
病逝，此时他正在临淮办理军营事
务，闻讯后立即请咨回故里守制。
当时太平军与清朝忠亲王僧格林
沁激战于曹州一带，致菏泽城门紧
闭，马新贻等人只得使用绳索爬上
城墙入内。为了使曹州乡亲免受战
乱纷扰，马新贻亲自督办，抵御外
侵。

三年之内，马新贻连失母亲、
父亲，悲痛伤心。同治元年二月，
马新贻与乡亲们告别，返回临淮
军营。同治七年闰四月，马新贻乘
坐轮船从上海经天津进京公干，
六月初离京回乡，祭扫祖坟，拜见
父老乡亲。此间，马新贻多次在村
里宴请乡里族人，不分贫富贵贱，
全行接待，四里八乡人来人往，如
同过年一般热闹。根据史料记载，
这也是马新贻生前最后一次回乡
省亲。在返回浙江途经济宁时，马
新贻接到内阁奉上谕，遂出任两
江总督。

同治十年二月二十六，马新
贻四弟马新祐率侄子马毓祯扶持
马新贻灵柩，携家眷回归故里。沿
途百姓挥泪送别，哭泣声不绝于
耳。五月十七抵达家乡，马新贻被
安葬在他的出生地西马垓村。循
照清代律例，在村西北新建陵园
一座。陵园坐北朝南，墓前立御赐
神道碑，正面镌刻：“皇清诰授光
禄大夫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两江
总督谷山马公墓”。李鸿章也亲笔
题写挽联：“海岱育英灵，有诏褒
忠，百尺穹碑刊刻草。江淮留政
绩，闻风坠泪，千秋遗爱颂甘棠。”

陵园内文武伺官、石马、石羊
等肃立石道两侧。巍峨大理石坊，
三门四柱上顶两层，镌刻李鸿章
所题挽联。可惜马公陵园后来被
破坏，顿成残垣断壁，只有神道碑
尚算完整。乡里人敬重马新贻，倾
尽全力搜寻流落各处的陵园散
件，重立神道碑，现在为山东省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菏泽文物保护
单位与西马垓村村民积极争取，
希冀尽早复原陵园旧貌。

(本文参考马心顿主编、中国文
史出版社2020年版《马新贻史料纵
览》，得到菏泽市文联、菏泽市牡丹
区西马垓村马氏后人帮助，一并致
谢。)

清代道光元年，马新贻
出生于山东省曹州府菏泽
县(今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
西马垓村，不到10岁遍访曹
州名师，27岁时考中殿试三
甲第六名，赐同进士出身，
从此走上为政之路。马新贻
44岁时出任安徽布政使，翌
年被委任为浙江巡抚。同治
七年，马新贻接替李鸿章出
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同
治九年七月二十六，马新贻
在任上被刺，并于次日辞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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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贻像

马新贻故里菏泽市牡丹区西马

垓村陵园内的神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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